
【2016 年 9 月入學】 

國立臺北大學自行招收僑生及港澳生入學【學士班】入學申請表 
 

申請學系組 學系                組 

請黏貼申請人彩色

2 吋脫帽半身照片 
申

請

人

基

本

資

料 

中文姓名  英文姓名  

出生地  籍貫  

生日 
（yyyy/mm/dd） 

性別  

僑居地 

國別： 

ID NO.： 

護照 NO.： 

中華民國

身分證字號： 

居留證字號： 

護照 NO.： 

僑居地 

地址 
 

僑居地 

電話 
 

在臺地址  在臺電話  

電子郵件

信箱 
 在臺手機  

學

歷 
畢業學校 

 
畢業時間

（yyyy/mm/dd）

家

長

資

料 

父親姓名 
中： 

英： 
母親姓名

中： 

英： 

父親生日 
（yyyy/mm/dd）

母親生日
（yyyy/mm/dd）

父親籍貫  母親籍貫  

在

臺

聯

絡 

在臺 

聯絡人 

 聯絡 

電話 
關係 

聯絡地址  

服務單位  

申請人及家長

簽章 

以上資料均正確無誤。如有隱瞞不實或不符規定者，依簡章及相關法令規定辦

理，絕無異議。本人願意遵守政府法令及簡章各項規定。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；家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2015 年       月       日※凡申請本招生入學者，即表視同意授權國立臺北大學將其個人

資料運用於本招生試務使用，並同意將個人資料及成績提供予

各申請學系、學校及主管機關。

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申請人姓名  

申請學系 學系                  組

應檢附下列申請文件（請勾選） 

勾選欄 項次 名稱 

 一 申請資料檢核表 裝訂時請務必置於申請文件之首頁 

 二 入學申請表 需申請人親自簽名，並貼申請人 2吋彩色脫帽正面半身照片 1張

 三 申請費繳費收據影本 影本上請註明申請人中文姓名及申請學系 

 四 

居留證明文件 
僑生繳交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（僑居地身分證或護照影本，或中華民國護照暨

僑居身分加簽影本）。港澳生繳交港澳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及在港澳或海外連續

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 

 五 

畢業證書影本（同等學力資格者為修業證明書） 
申請時屬應屆畢業生身分者，可先送應屆當學期在學證明書正本，惟錄取報到後來臺

註冊入學時，需繳驗畢業證書正本（譯成中文，英文證件免譯），否則撤銷錄取及入

學資格 

 六 

中學歷年成績單正本（含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） 
請註明該校所在地及學制年限。申請時屬應屆畢業生身分者，如應屆當學期成績尚未

取得，免附該學期成績單，惟錄取報到後來臺註冊入學時，需繳驗歷年成績單正本

（譯成中文，英文證件免譯），否則撤銷錄取及入學資格 

 七 自傳 

 八 讀書計畫 

 九 推薦信 

 十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如中文或英文能力證明、競賽成果、社團參與表現等 

所繳交申請資料請詳細檢查，如有缺漏，申請人自行負責。 

國立臺北大學自行招收僑生及港澳生入學【學士班】 

申請資料檢核表



 

 

 

 

 

國立臺北大學自行招收僑生及港澳生入學【學士班】 

專用信封封面

【From】 

申請人姓名： 

申請人地址： 

 

【To/Receiver】 
Admission & General Affairs Section,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. 
151, University Rd., San Shia District, New Taipei City, 23741 Taiwan 

 

臺灣 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 

國立臺北大學教務處  綜合業務組  收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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